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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成思先生是新中国版权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及改革开放后版权制度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郑成思先生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巨大损失。
为总结郑成思先生的版权理论成果，推动我国版权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国家版权局组织编辑出版
了《郑成思版权文集》。
本文集共分三卷，沈仁干担任主编。
在书中，社会科学院谭家林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吴汉东等专家学者回顾了与郑先生共事、相处的往事，追忆郑先生做学问、做学者、为国家和事业无
私奉献的一生；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冯军作为企业代表，回顾了郑成思先生对如何运用知
识产权理论知识促进产业的各种深入阐述与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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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成思，云南昆明人，196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79年5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国际法研究室副主任、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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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郑成思版权文集【第一卷】  著作部分  版权法(修订本)  前言  绪论    第一节  版权的起源与我国古代的
版权保护    第二节  印刷术在欧洲的发展与版权法的产生      第三节  复制、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现代版权  
第一编  通  论    第一章  版权主体与客体      第一节  中国古代是否保护过真正的“版权主体”        第二节
 版权人与作者——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版权主体      第三节  法人能否是精神权利主体      第四节  版权的
客体、载体与权利        第五节  版权保护什么——形式还是内容      第六节  邻接权的主体与客体      第七
节  工业版权的主体与客体    第二章  版权的获得      第一节  依法自动产生        第二节  版权公约与作品获
得版权的条件      第三节  “固定要求”与版权的获得      第四节  作品(或产品)上加注标记与版权获得      
 第五节  不同性质的各种版权登记制度    第三章  作品享有版权的认定与侵权认定      第一节  从受保护
客体分析      第二节  从作者的精神权利内容分析      第三节  从版权的经济权利内容分析    第四章  侵权
纠纷与版权诉讼      第一节  侵犯版权的行为综述      第二节  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      第三节  我国法律
中侵权责任的归类      第四节  侵权纠纷的解决途径      第五节  版权诉讼中的辩护依据      第六节  版权诉
讼中的被告及原告须知    第五章 版权的归属与转让  第二编 版权国际公约    第六章 《保护文学艺术作
品伯尔尼公约》    第七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其他版权公约    第八章 《世界版权公约》    第九章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第三编 版权案例与评析    第十章 认定为“不构成侵犯版权”的案例   
第十一章 认定与排除“合理使用”的案例    第十二章 确认侵权的案例    第十三章 与其他权利相交叉的
版权案例    第十四章 国际版权纠纷的案例    第十五章 其他案例  第四编 版权法名词术词的西文中译及
简要释义郑成思版权文集【第二卷】郑成思版权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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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固定要求”与版权的获得以物质形式将作品固定下来，才能获得版权，这主要把“口头作品
”排除在外了。
此外，还排除了把表演活动视为作品的所谓“演艺作品”。
按照“固定”为前提的保护，表演者的演出，如果只是由无线电台直接将声音转播或由电视台将音、
像转播，这种声音或形象出现在接收设备上，而事先并没有录在有形磁带上，那么这种声音或形象就
受不到版权法的保护。
要求作品事先固定在物质形式上，本来目的是版权纠纷产生时便于取证，电台或电视台转播未加固定
的表演而得不到保护，事实上就会使表演者权得不到保护，或得不到完整的保护。
因为，表演者虽有权禁止他人现场转播或录制，但经其许可而转播后，他人在接收机前(非现场)自行
录制，而又不复制及出售录制品，表演者就无从控制了。
按照这种情况推理，一个剧团有可能将其他剧团或个人即兴表演(即无固定剧本或乐谱)的实况，经电
台转播后录下，然后模仿，最后作为自己“创作”的剧目公开上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有些原先曾要求作品必须固定之后才受版权保护的国家，正在修改版权法，以使“固定在物质
形式上”，只作为司法程序中的一项要求，而不作为获得版权的前提，以便与其保护表演者权的单行
法，在法理上一致起来，并在实践中减少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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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成思版权文集(套装共3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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